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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年 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的《十二五规

划建议稿》中明确提出“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

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继续推进费改税，全

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环境税呼之欲出。

我国不少学者对即将开征的环境税，从经济意义、立法要

素、目标定位、理论依据、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环境税开征的税权问题

鲜少有人进行研究。由于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

具有层次性的属性，环境问题也就具有了层次性属性。因此在

开征环境税时，相关法律法规不应完全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

要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环境情况的差别，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

的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归属权，便于制定更加符合当地

实际情况的政策。但是，针对我国国情，赋予地方政府怎样的

权力，如何使其与中央政府的立法相呼应，以及在税收征管权

上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不

仅关系到今后环境税制定的科学性，更关系到环境税的执行

效果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环境税立法权上的税权分配

税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权利。对于税权

中立法权的分配，按照公共财政的原理，促进经济和社会稳

定，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涉及国家利益的，其涉及的立法权限应

主要划归为中央政府，而配置资源、区域范围受益显著的立法

权限应主要划归地方。如果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会产生跨

地区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应由尽可能低的一级政府负

责将外部效应内部化，并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特理希

（Ricard w.Tresch）提出的中央政府偏好误识理论则从另一个

角度说明了分权的必要性，特理希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

政府与本地居民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了解本地居民的消费偏

好方面更具有信息优势，因此，由地方政府提供本地区的公共

产品可以解决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偏好误识现

象。该理论认为，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会面临一些

不确定性，只要这类不确定性存在，就应当要求地方自治来实

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根据上述理论，结合我国各地的环境污染状况、污染源、

治理水平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进行环境税立法时应赋予地

方政府适当的立法权。以便可以因地制宜的利用环境税调控

当地环境问题。在国际上，许多国土面积较大国家采用中央和

地方两级立法的形式制定环境税。如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

的法律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制定与实施的，它们是一个大混

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各州虽然都开征了汽油税，但

各州的税率却是大相径庭。澳大利亚对垃圾处理税各地政策

不尽相同，有的以房产的价值为缴费依据，有的以房产的面积

为缴费依据，有的以其他方式征收。因此，我国在对环境税立

法时可以仿效这些国家，从当地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生态税收政策，才能既符合效率原则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1. 税目制定中的分权。由于环境污染及环境治理通常具

有很强的外部性，需要治理的方面较多，所以环境税可采用分

而治之的原则。中央政府应对需要集中治理的环境问题和具

有明显外溢性的跨区域自然环境治理项目进行立法，如废气

排放、江河湖海的污染、荒漠治理、水土流失等等。地方政府对

环境税的立法权一方面应偏重于本地区特定污染行为管理以

及城市环保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如对废物的处置、对废水的

排放、对水和土坡的不适当处置等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应对中

央尚未立法，但又对本地区环境造成影响的项目予以立法，如

矿区矿产的放射性污染等。中央和地方在管理上要做到明确

分工使权、责、利清晰，这样做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节约征收管

理成本，使环境税制更具效率，既可以保证国家环境税收政策

的统一性，又便于各地因地制宜解决实际问题。

2. 税率制定中的分权。从理论上说，为了使污染企业的

全部成本内部化，环境税税率应该确定在使污染治理的边际

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的交界点上。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边

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的交界点很难确认，而且不同地区

边际治理成本由于环境本身的差异和环境治理水平的高低也

有所不同，所以在立法时应以税率为基点体现出一定的税收

弹性：税率如果定得太高，有可能加大企业的成本、造成生产

抑制，导致社会为了实现“过分”清洁而付出过高代价；税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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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定得太低，不能发挥提高相对价格的作用，对污染企业也没

有约束力，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将难以改变。

为了使税收政策能有一定的弹性，笔者认为应采用此法：

中央政府根据全国治理污染的平均成本对各税目的税率制定

相应的范围，以达到利用税收杠杆防止环境恶化的目的。但由

于各地的气候条件、产业发展程度、人口密度状况不同，导致

其环境自净能力各异，同样数量的污染物在不同地区造成的

损害程度不同，对清洁环境的需求程度也不一致，因而环境资

源的区域价格存在差异。所以可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

际情况，在税率范围中选择适当税率对各地区的差异进行调

节，以保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防止税收的扭曲化。

二、环境税税收征管权上的税权分配

在税收征管权上的分配，主要应考虑税收的效率和税收

的征收成本。笔者认为首先应确定使用国税或地税中的单一

部门征收，而不应使用两个部门同时对环境税进行税收征管。

首先，单一部门可以避免税务执法权分散、权限范围交叉、信

息交流不畅、从而防止税务行政效率低下。其次单一部门征收

有利于降低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虽然这样做会加大分解入

库的工作量，但比较起多个机构要对纳税人的一个税基进行

多次重复计算和征收，税款分解入库的工作量要小得多。对于

由哪个部门对环境税进行征管最好，笔者认为应有由地税系

统进行征收。从征管理论的角度讲，应将税源分散，及计税依

据或税率的确定等较复杂的一类税种划归地方。因为这样不

仅可以调动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对这类税收征管协助的积极

性，而且有助于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环境税恰

好符合此种要求，由于环境税的征收需要对污染物排放量、污

染物排放程度等指标进行测量，以便确定税基、税率等各个因

素，而这些指标的确定需要地方政府协调环保部门参与，所以

环境税由地税系统征收更为合理。

三、环境税税收归属权上的税权分配

埃克斯坦（Peter Echesten）的受益原则分权的理论认为，

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

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比如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

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

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以保证当地居民应享有的福

利。笔者认为，属于中央政府立法开征的环境税，收集的税款

由中央统一使用；属于地方政府开征的环境税，其税款应按照

一定比例上缴中央财政，但这一比例不应过高，可控制在 20%

以内。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状况由于财

权、事权的不对等显得相对比较紧张，而中央财政经过 20多

年的持续增长，治理环境的支付能力明显强于地方财政，这反

映出赋予地方治理环境问题的权限不足。因此有必要赋予地

方部分征税自主权。其次，将环境税税收部分纳入地方财政体

系是因为环境污染通常是发生在一定区域，地方政府身处污

染事件发生地，对环境信息掌握更清楚，因此处理环境危机更

具及时性，治理污染、净化环境也带上明显的“地方性公共产

品”的特征。地方政府应具有一定的环境税收入以补偿因环境

污染而遭受的损失，如果将税收收入大部分纳入中央政府管

辖，地方政府将缺乏利益激励，其出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可

能会进一步忽视环保工作。

四、税权分配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1. 发生政府俘获现象，导致政府规则失灵。所谓政府俘

获（State Capture）是指“利益集团通过向负责立法的政府公务

人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家法律、政

策和规章的企图”。环境税在制定时，势必涉及到多方利益，尤

其是在地方政府立法时，利益博弈就会更为突出。由于立法长

期以来具有权力集中和不透明的弊端，加上立法权的设立需

要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公众很难参与，为政府俘获留

下空间。为防止某一利益集团俘获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立法

时应吸纳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立法过程，尤其是应吸纳社会

公众和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参与立法，听取环保组织和科研

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收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诉求，实现

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在立法的草案提出后，应利用

网络平台进行决策公开，采用开通网络留言、举行听证会等多

种方式认真听取社会各方意见，不断完善税收制度。由此经过

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后，地方政府在立法时被俘获的几率

就会大大降低。

2. 发生税款挪用，偷逃税款等不法现象。据测算在 2004

年我国在各税种中与环境和资源相关的税收收入从总量已达

到了 2 367.2亿元，且近年每年按 14.97%递增，表明我国的环

境税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如此规模的资金，监控不严就

有可能出现类似 2007年山西省发生的排污费挪用事件。山西

省中的 56个市、县环保部门将污染治理资金 3 457万元占拨

付环保部门污染治理资金总额的 50豫，挪用于本部门经费支

出，其从排污费中提留费用，作为超编环保人员的工资来源。

由此可见，在税权分配后，税收收入中有相当规模的资金将在

地方政府的各部门中使用，如果税款的去向、使用情况等缺乏

监管，就可能出现税款挪用、偷逃税款等不法现象的发生。

为此首先应建立重点环节的监督机制，对税款的征收、入

库、上解、提退进行监督制约。重点对税务登记、税负核定管理

和减、免、缓税的审批等内容进行监督制约，防止发生内外勾

结偷逃税款、明缓实欠、明欠实免等现象。还可以实施包括行

政管理、税收业务、决策支持、外部信息应用等所有职能功能

齐全、信息共享、监控严密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把税务管理

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统一的征管软件中，达到防止税款偷逃

的目的。其次要建立税款使用的监督体系，要利用人大、纪委、

司法部门、新闻媒体部门等多维度的监督体系对税款使用进

行监督，形成一个触觉灵敏、反馈及时、行动快捷的社会监督

体系。

【注】本文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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